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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32 批）

序
号

1

2

3

受理
编号

D3N
M202
50628
0046

D3N
M202
50628
0014

X3N
M202
50628
0011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1. 投诉人于 2010
年将其从东哈日牙图
村村委会承包的林地
流转给温某，流转效
益分成款于 2010年 4
月已缴纳全，且有村
委出示的带有公章的
收据，结清证明。

2.2010年 4月，投
诉人将 3块面积为 68
亩、541.6 亩、80.58 亩
的林地相继转包给温
某，均向东哈日牙图
村委会进行了备案，
且有同镇政府人员录
音为证。

3.2001—2010 年
航拍显示，该地块这
10 年之内一直有树
木。2010—2019年之
间的航拍显示，可以
看出温某何时将树木
挖断耕种，且栽树期
间还继续存在耕种行
为。

4. 该地块存在砍
伐行为，成活的树木
被砍伐。

5. 按照规定外村
人不可以办理本地的
林权证，但是温某及
其妻子和侄子均为外
村人却办理了，且还
以林权证抵押贷款，
导致投诉人的地块被
拍卖，拍卖年限一直
到 2030 年，投诉人认
为存在违法行为，投
诉人从 2021 年知道
事实以后要求针对违
法行为立案，但是至
今未立案。

6. 按照承包合同
显示，投诉人承包地
均 为 林 地 ，无 水 浇
地，原承包合同时限
至 2030 年，按照合同
要求不得改变土地性
质，但是承包人温某
在未经投诉人知情的
情况下，改变了土地
性质。

2016 年，通辽市
扎鲁特旗乌兰哈达苏
木都日本格尔嘎查
1.5 公里处，杨某某、
杜某某、陈某某在霍
林高勒河河套里挖砂
卖砂，破坏河道。

通辽市科尔沁区
城南新居小区附近的
通辽铁路车辆及作业
车噪音影响居民生
活。

行政
区域

通辽市
奈曼旗

通辽市
扎鲁特
旗

通辽市
科尔沁
区

问题
类型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1.群众所反映的“投诉人将其从东哈日牙图村村委会承包的林地流转给温某的流转效益分成款于 2010年 4
月已缴纳全，且有村委出示的带有公章的收据，结清证明”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阅东明镇经管站档案材料显示，杨某甲所缴纳的 1.6 万元为其转包给温某的 311.11 亩林地（实测面积
534.3亩）流转效益分成款，此款根据相关林地承包合同书、村集体收款数据以及杨某甲、包某某（杨某甲妻子）出
具的申请书（带有东哈日牙图村村委会公章，可作为结清证明）证明，虽未按合同约定的比例缴纳，但村委会已认
可缴清。杨某甲所缴纳的 2万元为其转包给温某的 68亩、541.6亩、80.58亩林地流转效益分成款，根据杨某甲与
温某签订的相关林地承包合同书显示，温某以 32万元的价格承包以上 3块林地，据此计算平均每亩地承包价格
为 463.65元，按照杨某甲与东哈日牙图村委会签订的原“四荒”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成比例（68亩林地分成款东
哈日牙图村村委会占四成、杨某甲占六成；541.6亩林地分成款东哈日牙图村村委会占三成、杨某甲占七成；80.58
亩林地分成款东哈日牙图村村委会占二成、杨某甲占八成），杨某甲应向东哈日牙图村村委会缴纳林地流转效益
分成款为 9.54万元，实缴 2万元（有东哈日牙图村村委会收据），还应向东哈日牙图村村委会缴纳 7.54万元。

综上，杨某甲所缴纳的 1.6万元承包林地流转效益分成款虽未按比例缴纳，但村委会已认可缴清；温某以 32
万元承包的 3块林地，流转效益分成款只缴纳 2万元，杨某甲未按约定比例缴纳。

2.群众所反映的“2010年 4月，投诉人将 3块面积为 68亩、541.6亩、80.58亩的林地相继转包给温某，均向东哈
日牙图村委会进行了备案，且有同镇政府人员录音为证”问题不属实。

经查阅东哈日牙图村村委会在东明镇经管站保存的档案材料，只有杨某甲、包某某申请委托东哈日牙图村村
委会将 311.11 亩林地（实测面积 534.3 亩）转包给温某，温某与东哈日牙图村村委会签订 534.3 亩林地承包合同
书。杨某甲在未通过东哈日牙图村村委会的情况下，个人向温某转包其余 68亩、541.6亩、80.58亩林地，并未向东
哈日牙图村村委会备案（有杨某甲与温某私下交易中间人杨某乙提供的证明）。

3.群众所反映的“2001—2010年航拍显示，该地块这 10年之内一直有树木。2010—2019年之间的航拍显示，
可以看出温某何时将树木挖断耕种，且栽树期间还继续存在耕种行为”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2010年 3月份之前，林地树木保存完整。2010年 3月，温某对其承包的东哈日牙图村 4块林地办理了林
权证。2012年 8月起，温某对获批林权证的 4块林地进行了皆伐，在此期间无耕种行为。2016年至 2018年，温某
某在上述地块种植杂粮杂豆；2019年起，东明镇政府每年度向温某某下发限期恢复造林通知，虽进行补植补造，
但树木成活率始终不达标，且存在林下间种农作物行为。

4.群众所反映的“该地块存在砍伐行为，成活的树木被砍伐”问题部分属实。
2019年初，温某某对该地块进行造林。经东明镇政府对温某某所承包的地块造林情况进行验收，所有地块造

林成活率均在 30%以下，要求继续补植补造。但由于温某某后期补植、抚育、管护不到位，同时林下间种麦子，树
木成活率没有达标。当时补植补造的树木均为幼苗，林木数量难以准确考证，无法确认是否存在砍伐行为，温某
某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缓刑 1年，并处罚金 43600元。

5.群众所反映的“按照规定外村人不可以办理本地的林权证，但是温某及其妻子和侄子均为外村人却办理
了，且还以林权证抵押贷款，导致投诉人的地块被拍卖，拍卖年限一直到 2030年，投诉人认为存在违法行为，投诉
人从 2021年知道事实以后要求针对违法行为立案，但是至今未立案”问题部分属实。

群众反映的办理林权证问题，经查 4块林地是村委会承包给杨某甲后，杨某甲流转给温某。2010年 3月—4
月，温某对所承包的东哈日牙图村 4块林地办理林权证（林权证登记面积为GPS实测，分别为 532亩、528亩、105
亩、316亩）。2013年 12月 25日，温某妻子李某某向通辽奈曼农村合作银行东升分理处以上述 4份林权证抵押的
方式贷款 240 万元。2014 年 7 月 22 日因温某死亡，通辽奈曼农村合作银行决定将上述 4 份林权证中的 528 亩和
105亩两块地用于抵债并进行拍卖。因已抵债完毕，剩余 532亩和 316亩两块林地自然解除抵押，现由温某某实际
经营。

温某在办理林权证过程中承包面积、起始和终止时间等方面存在不一致问题；林地四至、GPS测量数据、四邻
签字、村民代表签字存在造假问题，因此办理 4份林权证的 4份合同属于虚假材料，使用虚假材料向办证职能部
门申请办理林权证，应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获取批准”的情形。针对上述问题，应由原办证职能部门旗林草局依
据法定程序提请，撤销林权证。奈曼旗监察委员会监察建议书认定，温某在申请办理林权证过程中存在问题，奈
曼旗林草局党组已对相关责任人做出了批评教育和提醒谈话处理，东明镇政府对有关责任人做出了批评教育处
理，对东哈日牙图村村书记兼村主任宝某某做出了党内警告处分。并建议投诉人依法诉讼撤销林权证，但投诉
人不愿依法通过诉讼撤销林权证。

6.群众所反映的“按照承包合同显示，投诉人承包地均为林地，无水浇地，原承包合同时限至 2030年，按照合
同要求不得改变土地性质，但是承包人温某在未经投诉人知情的情况下，改变了土地性质”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林地承包合同档案、林权证档案、林木采伐审批材料、土地现状材料等证据后，证实截至 2022年
底该地块一直按无立木林地进行管理，同时奈曼旗林草部门曾多次下发限期造林通知书。但由于温某某疏于管
理，导致栽种的树木成活率极低，同时存在违法耕种行为，经比对 2019年国土三调数据，该地块水浇地 1008.66亩
（划入耕地保护目标），乔木林地 142.75亩，天然牧草地 161.38亩，人工牧草地 11.63亩，农村道路 8.37亩。根据《自
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的通
知》要求，对划入耕地保护目标的 1008.6亩（纳入永久基本农田)按照耕地进行管理。针对温某违反合同约定将土
地性质改变一事，属合同纠纷问题，已告知投诉人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对方继续履行合同或赔
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现场核查走访并查阅相关材料，群众反映的采砂地点位于乌兰哈达苏木都日本格尔嘎查村南，实际为坤都冷

河河道内，是多年来本村村民自建房屋、院舍取砂地点。2016年，杜某某承包该村相关工程，并口头委托杨某某、陈
某某作为施工方开展相关工程建设，其中杨某某为村村通施工项目的负责人，陈某某负责相关路面建设。乌兰哈达
苏木政府、都日本格尔嘎查村委会将该采砂点指定为修路取砂地点，并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研究通过，但未办理相关
采砂手续。杨某某在采砂点进行采砂活动用于村村通修路工程，所取材料均用于都日本格尔嘎查修路，不存在对外
出售行为。陈某某未参与采砂活动。

经现场勘测，杨某某非法采砂面积 7.56亩，采砂破坏面积为 9.72亩，套合国土二调数据显示全部为内陆滩涂，现
已被河水自然淤平，河道已经恢复正常，2016年以后未发生非法河道采砂、破坏河道等行为。

针对杨某某违法采砂行为，2018年 6月 13日，原扎鲁特旗国土资源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
九条和《内蒙古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对涉事人杨某某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恢复土地原貌，没收违法所得若干元，罚款若干元。

2018年 6月 13日，扎鲁特旗纪委监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和《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给予乌兰哈达苏木都日本格尔嘎查嘎查达翠某某记过处分，给予乌兰哈达苏木时
任水利站站长布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巴雅尔吐胡硕镇国土资源所所长青某党内警告处分（乌兰哈达苏木属巴雅尔
吐胡硕镇国土资源所监管区域）。

综上，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但实际为坤都冷河河道内，杜某某、陈某某未参与采砂活动，杨某某所采河砂
也仅用于项目建设，未曾出售。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中产生噪音的单位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辽车辆段，位于城南新居小区

西北侧 100 米。通辽车辆段作业时间为每天上午 8:00 至 11:00 点，下午 12:30 至 19:00。2025 年 3 月 27 日，通辽
车辆段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开展了厂界噪声监测，监测报告显示厂界东、南、北侧三个监测点位昼间
数据分别为 51dB（A）、55dB（A）、51dB（A），均符合 60dB（A）的昼间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二类标准，厂界西
侧监测点位昼间数据为 59dB（A），符合 70dB（A）的昼间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四类标准。经现场查看，群众
反映的噪声来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分解组装车门时，工人使用手锤敲打车门轴销产生的声音；二是车
门分解后放置存放架时，车门间碰撞产生的声音；三是叉车运输车门时因颠簸，导致车门间碰撞产生的声
音。因通辽车辆段在居民午休期间不停工，存在影响群众生活的情况。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对 违
法行为依
法 查 处 ，
加强日常
监 督 管
理 ，做 好
群众沟通
解 释 工
作。

强 化
对非法采
砂、破 坏
河道行为
的打击力
度 ，切 实
维护好河
道安全。

加 大
日常监管
力 度 ，推
动整改措
施落地。

处理和整改情况

奈曼旗人民政府已于 2025年 6月 18
日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注销温某、李某某 4
份林权证事宜，奈曼旗林草主管部门将依
法依规注销上述4份林权证。

责成相关部门加大对河道非法采
砂的监管力度，强化河道采砂管理，严
格落实河道采砂规划，对重点区域开展
常态化巡查，对非法采砂、破坏河道等
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1.严格开展噪声监测。委托第三方
公司依据行业标准对通辽车辆段检修
工段进行噪声监测，同步组织城南新居
小区业主代表现场参与，后续根据监测
结果第一时间整改整治。

2.督促调整施工时间。要求通辽车
辆段将作业时间更改为上午 7:00 至 12:
00、14:00 至 19:00，错开群众休息时间。
同时如遇双休日需加班作业时，将车辆
安排到检修主库内进行预修作业，保障
社区群众正常生活。

3.制定推行降噪措施。督促通辽车
辆段高度重视噪声管理，压实生态环境
保护主体责任，全力保证噪声治理取得
实效。一是更换分解工具。将工人敲
打车门轴销所使用的手锤更换为尼龙
锤，减少噪声来源。二是改变检修工
艺。分解车门轴销时，先将车门吊起，
减少轴销受力，使轴销在分解时能够容
易取出，降低用力敲击产生的噪声。三
是增设缓冲材料。分解下的车门放入
车门存放架前，在车门间增设橡胶垫，
减少车门放入及运输过程中产生噪
音。四是平稳运送配件。叉车在搬运
车门等车辆配件过程中，行驶至颠簸道
路时缓速行驶，减少配件碰撞声音。五
是强化监督考核。由通辽车辆段对工
人作业时间、降噪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
常态化监督检查，并将检查结果纳入年
度考核或工资绩效当中，确保各项举措
落到实处。

是否
办结

阶
段
性
办
结

已
办
结

未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下转第三版）


